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413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仕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4年度偵字第61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仕杰犯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依附表所示緩刑條件內容

支付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及補充如下：

　㈠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商檢型式認證碼」，更正為

「商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

　㈡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虛偽標記商品」，更正為「商

品虛偽標記」。

　㈢犯罪事實二、第1行所載之「案經愛樂麥公司」，補充為

「案經愛樂麥有限公司」。

　㈣補充「證人鍾婷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他7433號卷第

32至33、偵卷第5至6頁）」為證據。。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仕杰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

罪。

　㈡被告自不詳時間點起至其自蝦皮網路賣場下架標籤打印機（

　　下稱本案商品）頁面之日止，販售本案商品之行為，係於密

接之時點持續為刊登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舉措，依社會一般

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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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續犯。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其所販賣之本案商品未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檢驗合格，竟為求本案商品刊登時得順利上架網路賣場，而

無視法紀於本案商品介紹頁面填載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

有之商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對外表示本案商品之不實資

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而影響電子商品市場交易安

全及消費者之權益，當值非難；復考量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

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達成調解，此有調解筆

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其犯後態度應認良

好；又審酌被告過往之素行紀錄（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

末兼衡被告犯罪動機、手法及其自承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

業商及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見他7433號卷第28頁

正面），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㈣緩刑：

　　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被告因一時

失慮致罹刑章，並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全部犯行，並於犯後

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達成調解，業如前述，本院認其經此

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

院認前開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於主文後段宣告緩刑3年。然為督

促被告能確實履行調解內容，兼顧告訴人之權益，並確保緩

刑之宣告能收具體之成效，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

定，命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條件。至被告於本案緩刑期

間，若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

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由檢察官聲請撤銷緩

刑之宣告。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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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楊肅宇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田世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附表：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1819號

　　被　　　告　黃仕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仕杰明知其在蝦皮拍賣網站上所販賣之標籤打印機(下稱

本案商品)，未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經濟部標檢局）

黃仕杰願給付愛樂麥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伍萬元，應自民

國115年4月起於每月17日以前分期給付伍仟元，至全部清償為

止，如有一期不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上開款項應匯入愛樂麥有

限公司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台新商業銀行七賢分行，帳號：0

0000000000000，戶名：蔡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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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商檢型式認證碼（下稱BSMI），竟基於虛偽標記商品之

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11日前某時起，借用不知情之鍾婷茜

(另為不起訴處分)蝦皮購物會員帳號「duckup8」，經營該

帳號所開設之「愛購I-GO樂生活網」賣場，刊登販賣本案商

品之資訊，並就屬於商品品質之事項，虛偽刊載商品檢驗標

識「BSMI：R75321」（前開證號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申請取

得），用以表示其所販售之本案商品已符合檢驗規定之品

質。嗣經愛樂麥有限公司在上開賣場網頁發現本案商品之販

售資訊，提出告訴，始循線查悉上情（所涉犯行使偽造準特

種文書罪部分，詳後述）。

二、案經愛樂麥公司告訴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㈠被告黃仕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㈡告訴代理人(即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欣宏於警詢

中之指訴。

　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本案商品蝦皮購物網

站賣場網頁截圖、蝦皮購物網站帳號「duckup8」申設人基

本資料各1份。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另

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被告

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

罪，無再適用同條第2項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上開行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

20條第2項、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準文書罪嫌。惟查，被告

係在其經營之蝦皮賣場上本案商品之商品規格欄位虛偽標示

BSMI證號「R75321」，是被告於其經營之賣場網頁本為有權

製作之人，被告雖登載愛樂麥有限公司所有之檢驗標識，縱

有不實或虛偽，亦與刑法第212條偽造文書罪嫌須以無製作

權人冒用他人名義擅自製作文書之構成要件有別，從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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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上開行為與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規定有間，自難論以行

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犯行。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罪事實，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

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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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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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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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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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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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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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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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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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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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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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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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413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仕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61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仕杰犯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依附表所示緩刑條件內容支付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及補充如下：
　㈠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商檢型式認證碼」，更正為「商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
　㈡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虛偽標記商品」，更正為「商品虛偽標記」。
　㈢犯罪事實二、第1行所載之「案經愛樂麥公司」，補充為「案經愛樂麥有限公司」。
　㈣補充「證人鍾婷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他7433號卷第32至33、偵卷第5至6頁）」為證據。。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仕杰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
　㈡被告自不詳時間點起至其自蝦皮網路賣場下架標籤打印機（
　　下稱本案商品）頁面之日止，販售本案商品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點持續為刊登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舉措，依社會一般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其所販賣之本案商品未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竟為求本案商品刊登時得順利上架網路賣場，而無視法紀於本案商品介紹頁面填載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有之商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對外表示本案商品之不實資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而影響電子商品市場交易安全及消費者之權益，當值非難；復考量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達成調解，此有調解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其犯後態度應認良好；又審酌被告過往之素行紀錄（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末兼衡被告犯罪動機、手法及其自承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業商及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見他7433號卷第28頁正面），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緩刑：
　　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並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全部犯行，並於犯後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達成調解，業如前述，本院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前開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於主文後段宣告緩刑3年。然為督促被告能確實履行調解內容，兼顧告訴人之權益，並確保緩刑之宣告能收具體之成效，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條件。至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若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由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楊肅宇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田世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亦同。
附表：
		黃仕杰願給付愛樂麥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伍萬元，應自民國115年4月起於每月17日以前分期給付伍仟元，至全部清償為止，如有一期不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上開款項應匯入愛樂麥有限公司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台新商業銀行七賢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戶名：蔡欣宏）。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1819號
　　被　　　告　黃仕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仕杰明知其在蝦皮拍賣網站上所販賣之標籤打印機(下稱本案商品)，未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經濟部標檢局）申請商檢型式認證碼（下稱BSMI），竟基於虛偽標記商品之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11日前某時起，借用不知情之鍾婷茜(另為不起訴處分)蝦皮購物會員帳號「duckup8」，經營該帳號所開設之「愛購I-GO樂生活網」賣場，刊登販賣本案商品之資訊，並就屬於商品品質之事項，虛偽刊載商品檢驗標識「BSMI：R75321」（前開證號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申請取得），用以表示其所販售之本案商品已符合檢驗規定之品質。嗣經愛樂麥有限公司在上開賣場網頁發現本案商品之販售資訊，提出告訴，始循線查悉上情（所涉犯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罪部分，詳後述）。
二、案經愛樂麥公司告訴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㈠被告黃仕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㈡告訴代理人(即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欣宏於警詢中之指訴。
　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本案商品蝦皮購物網站賣場網頁截圖、蝦皮購物網站帳號「duckup8」申設人基本資料各1份。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另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被告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同條第2項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上開行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準文書罪嫌。惟查，被告係在其經營之蝦皮賣場上本案商品之商品規格欄位虛偽標示BSMI證號「R75321」，是被告於其經營之賣場網頁本為有權製作之人，被告雖登載愛樂麥有限公司所有之檢驗標識，縱有不實或虛偽，亦與刑法第212條偽造文書罪嫌須以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擅自製作文書之構成要件有別，從而，被告上開行為與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規定有間，自難論以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犯行。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罪事實，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413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仕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4年度偵字第61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仕杰犯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依附表所示緩刑條件內容

支付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及補充如下：

　㈠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商檢型式認證碼」，更正為「商

    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

　㈡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虛偽標記商品」，更正為「商品

    虛偽標記」。

　㈢犯罪事實二、第1行所載之「案經愛樂麥公司」，補充為「案

    經愛樂麥有限公司」。

　㈣補充「證人鍾婷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他7433號卷第3

    2至33、偵卷第5至6頁）」為證據。。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仕杰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

    罪。

　㈡被告自不詳時間點起至其自蝦皮網路賣場下架標籤打印機（

　　下稱本案商品）頁面之日止，販售本案商品之行為，係於密

    接之時點持續為刊登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舉措，依社會一般

    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

    以接續犯。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其所販賣之本案商品未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檢驗合格，竟為求本案商品刊登時得順利上架網路賣場，而

    無視法紀於本案商品介紹頁面填載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

    有之商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對外表示本案商品之不實資訊

    ，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而影響電子商品市場交易安全

    及消費者之權益，當值非難；復考量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坦

    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達成調解，此有調解筆錄

    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其犯後態度應認良好；

    又審酌被告過往之素行紀錄（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末兼

    衡被告犯罪動機、手法及其自承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業商

    及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見他7433號卷第28頁正面

    ），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㈣緩刑：

　　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被告因一時

    失慮致罹刑章，並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全部犯行，並於犯後

    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達成調解，業如前述，本院認其經此

    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

    院認前開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於主文後段宣告緩刑3年。然為督

    促被告能確實履行調解內容，兼顧告訴人之權益，並確保緩

    刑之宣告能收具體之成效，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

    ，命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條件。至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

    若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

    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由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

    宣告。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楊肅宇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田世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附表：

黃仕杰願給付愛樂麥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伍萬元，應自民國115年4月起於每月17日以前分期給付伍仟元，至全部清償為止，如有一期不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上開款項應匯入愛樂麥有限公司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台新商業銀行七賢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戶名：蔡欣宏）。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1819號

　　被　　　告　黃仕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仕杰明知其在蝦皮拍賣網站上所販賣之標籤打印機(下稱

    本案商品)，未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經濟部標檢局）

    申請商檢型式認證碼（下稱BSMI），竟基於虛偽標記商品之

    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11日前某時起，借用不知情之鍾婷茜

    (另為不起訴處分)蝦皮購物會員帳號「duckup8」，經營該

    帳號所開設之「愛購I-GO樂生活網」賣場，刊登販賣本案商

    品之資訊，並就屬於商品品質之事項，虛偽刊載商品檢驗標

    識「BSMI：R75321」（前開證號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申請取

    得），用以表示其所販售之本案商品已符合檢驗規定之品質

    。嗣經愛樂麥有限公司在上開賣場網頁發現本案商品之販售

    資訊，提出告訴，始循線查悉上情（所涉犯行使偽造準特種

    文書罪部分，詳後述）。

二、案經愛樂麥公司告訴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㈠被告黃仕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㈡告訴代理人(即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欣宏於警詢

    中之指訴。

　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本案商品蝦皮購物網

    站賣場網頁截圖、蝦皮購物網站帳號「duckup8」申設人基

    本資料各1份。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另

    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被告

    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

    ，無再適用同條第2項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上開行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

    20條第2項、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準文書罪嫌。惟查，被告

    係在其經營之蝦皮賣場上本案商品之商品規格欄位虛偽標示

    BSMI證號「R75321」，是被告於其經營之賣場網頁本為有權

    製作之人，被告雖登載愛樂麥有限公司所有之檢驗標識，縱

    有不實或虛偽，亦與刑法第212條偽造文書罪嫌須以無製作

    權人冒用他人名義擅自製作文書之構成要件有別，從而，被

    告上開行為與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規定有間，自難論以行

    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犯行。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罪事實，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

    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413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仕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61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仕杰犯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依附表所示緩刑條件內容支付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及補充如下：
　㈠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商檢型式認證碼」，更正為「商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
　㈡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虛偽標記商品」，更正為「商品虛偽標記」。
　㈢犯罪事實二、第1行所載之「案經愛樂麥公司」，補充為「案經愛樂麥有限公司」。
　㈣補充「證人鍾婷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他7433號卷第32至33、偵卷第5至6頁）」為證據。。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仕杰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
　㈡被告自不詳時間點起至其自蝦皮網路賣場下架標籤打印機（
　　下稱本案商品）頁面之日止，販售本案商品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點持續為刊登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舉措，依社會一般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其所販賣之本案商品未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竟為求本案商品刊登時得順利上架網路賣場，而無視法紀於本案商品介紹頁面填載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有之商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對外表示本案商品之不實資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而影響電子商品市場交易安全及消費者之權益，當值非難；復考量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達成調解，此有調解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其犯後態度應認良好；又審酌被告過往之素行紀錄（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末兼衡被告犯罪動機、手法及其自承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業商及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見他7433號卷第28頁正面），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緩刑：
　　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並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全部犯行，並於犯後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達成調解，業如前述，本院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前開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於主文後段宣告緩刑3年。然為督促被告能確實履行調解內容，兼顧告訴人之權益，並確保緩刑之宣告能收具體之成效，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條件。至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若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由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楊肅宇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田世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亦同。
附表：
		黃仕杰願給付愛樂麥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伍萬元，應自民國115年4月起於每月17日以前分期給付伍仟元，至全部清償為止，如有一期不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上開款項應匯入愛樂麥有限公司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台新商業銀行七賢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戶名：蔡欣宏）。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1819號
　　被　　　告　黃仕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仕杰明知其在蝦皮拍賣網站上所販賣之標籤打印機(下稱本案商品)，未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經濟部標檢局）申請商檢型式認證碼（下稱BSMI），竟基於虛偽標記商品之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11日前某時起，借用不知情之鍾婷茜(另為不起訴處分)蝦皮購物會員帳號「duckup8」，經營該帳號所開設之「愛購I-GO樂生活網」賣場，刊登販賣本案商品之資訊，並就屬於商品品質之事項，虛偽刊載商品檢驗標識「BSMI：R75321」（前開證號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申請取得），用以表示其所販售之本案商品已符合檢驗規定之品質。嗣經愛樂麥有限公司在上開賣場網頁發現本案商品之販售資訊，提出告訴，始循線查悉上情（所涉犯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罪部分，詳後述）。
二、案經愛樂麥公司告訴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㈠被告黃仕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㈡告訴代理人(即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欣宏於警詢中之指訴。
　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本案商品蝦皮購物網站賣場網頁截圖、蝦皮購物網站帳號「duckup8」申設人基本資料各1份。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另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被告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同條第2項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上開行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準文書罪嫌。惟查，被告係在其經營之蝦皮賣場上本案商品之商品規格欄位虛偽標示BSMI證號「R75321」，是被告於其經營之賣場網頁本為有權製作之人，被告雖登載愛樂麥有限公司所有之檢驗標識，縱有不實或虛偽，亦與刑法第212條偽造文書罪嫌須以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擅自製作文書之構成要件有別，從而，被告上開行為與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規定有間，自難論以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犯行。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罪事實，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413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仕杰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61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仕杰犯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依附表所示緩刑條件內容支付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外，另更正及補充如下：

　㈠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商檢型式認證碼」，更正為「商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

　㈡犯罪事實一、第3行所載之「虛偽標記商品」，更正為「商品虛偽標記」。

　㈢犯罪事實二、第1行所載之「案經愛樂麥公司」，補充為「案經愛樂麥有限公司」。

　㈣補充「證人鍾婷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他7433號卷第32至33、偵卷第5至6頁）」為證據。。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仕杰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

　㈡被告自不詳時間點起至其自蝦皮網路賣場下架標籤打印機（

　　下稱本案商品）頁面之日止，販售本案商品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點持續為刊登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舉措，依社會一般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其所販賣之本案商品未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竟為求本案商品刊登時得順利上架網路賣場，而無視法紀於本案商品介紹頁面填載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有之商品安全標章識別號碼，對外表示本案商品之不實資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而影響電子商品市場交易安全及消費者之權益，當值非難；復考量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達成調解，此有調解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其犯後態度應認良好；又審酌被告過往之素行紀錄（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末兼衡被告犯罪動機、手法及其自承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業商及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見他7433號卷第28頁正面），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緩刑：

　　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並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全部犯行，並於犯後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達成調解，業如前述，本院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前開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於主文後段宣告緩刑3年。然為督促被告能確實履行調解內容，兼顧告訴人之權益，並確保緩刑之宣告能收具體之成效，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條件。至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若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由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楊肅宇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田世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亦同。

附表：

黃仕杰願給付愛樂麥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伍萬元，應自民國115年4月起於每月17日以前分期給付伍仟元，至全部清償為止，如有一期不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上開款項應匯入愛樂麥有限公司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台新商業銀行七賢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戶名：蔡欣宏）。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1819號

　　被　　　告　黃仕杰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仕杰明知其在蝦皮拍賣網站上所販賣之標籤打印機(下稱本案商品)，未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經濟部標檢局）申請商檢型式認證碼（下稱BSMI），竟基於虛偽標記商品之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11日前某時起，借用不知情之鍾婷茜(另為不起訴處分)蝦皮購物會員帳號「duckup8」，經營該帳號所開設之「愛購I-GO樂生活網」賣場，刊登販賣本案商品之資訊，並就屬於商品品質之事項，虛偽刊載商品檢驗標識「BSMI：R75321」（前開證號為愛樂麥有限公司所申請取得），用以表示其所販售之本案商品已符合檢驗規定之品質。嗣經愛樂麥有限公司在上開賣場網頁發現本案商品之販售資訊，提出告訴，始循線查悉上情（所涉犯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罪部分，詳後述）。

二、案經愛樂麥公司告訴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㈠被告黃仕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㈡告訴代理人(即告訴人愛樂麥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欣宏於警詢中之指訴。

　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本案商品蝦皮購物網站賣場網頁截圖、蝦皮購物網站帳號「duckup8」申設人基本資料各1份。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另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被告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同條第2項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上開行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準文書罪嫌。惟查，被告係在其經營之蝦皮賣場上本案商品之商品規格欄位虛偽標示BSMI證號「R75321」，是被告於其經營之賣場網頁本為有權製作之人，被告雖登載愛樂麥有限公司所有之檢驗標識，縱有不實或虛偽，亦與刑法第212條偽造文書罪嫌須以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擅自製作文書之構成要件有別，從而，被告上開行為與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規定有間，自難論以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之犯行。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罪事實，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